
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須知 
第八點、第九點、第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八、委員評選及出席會

議，應全程參與並親自

為之，不得代理，避免

遲到早退。 

召集人及副召集人

如均無法出席會議，應

檢討會議時間之妥適性

及召集人、副召集人未

出席會議之原因，並另

訂時間開會，必要時得

於例假日或夜間辦理。 

出席評選會議之外

聘評選委員，機關得依

行政院訂定「中央政府

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

費支給要點」支給出席

費及審查費，並依「國

內出差旅費報支要點」

支給交通費。其有審查

費者，應於開會前依機

關指定之期日前提出書

面審查意見。 

八、委員評選及出席會

議，應全程參與並親自

為之，不得代理，避免

遲到早退。 

一、現行規定未修正，移

列為第一項未修正。

二、增訂第二項，訂明召

集人及副召集人均無

法出席會議之作業程

序。 

三、增訂第三項，為增加

專家學者擔任評選委

員及出席評選會議之

意願，參照行政院公

共工程委員會訂定

「採購評選程序精進

措施」作業階段「一、

成立評選委員會」之

精進措施第七點，訂

明評選委員得依規定

支領審查費。 

九、委員辦理評選，應依

招標文件之評選項目、

子項及其配分或權重辦

理，不得變更或補充。

其有輔以廠商簡報及現

場詢答者，廠商簡報及

委員詢問事項，應與評

選項目有關；廠商另外

提出變更或補充資料

者，該資料應不納入評

選考量。 

前項簡報及現場詢

答，非屬採行協商措施

性質，不應要求廠商更

改投標文件內容。 

委員對於不同廠商

之詢問及態度，不得為

九、委員辦理評選，應依

招標文件之評選項目、

子項及其配分或權重辦

理，不得變更或補充。

其有輔以廠商簡報及現

場詢答者，廠商簡報及

委員詢問事項，應與評

選項目有關；廠商另外

提出變更或補充資料

者，該資料應不納入評

選考量。 

前項簡報及現場詢

答，非屬採行協商措施

性質，不應要求廠商更

改投標文件內容。 

委員對於不同廠商

之詢問及態度，不得為

一、第一項、第二項及第

四項未修正。 

二、為避免評選委員在廠

商面前對個別廠商公

開誇讚或批評而影響

其他委員或評選之公

正性，參照行政院公

共工程委員會訂定

「採購評選程序精進

措施」作業階段「五、

評選會議」之精進措

施第一點，修正第三

項規定。 

三、增訂第五項及第六

項，俾落實採購評選

委員會審議規則第三

條之一第一項及第十



無正當理由之差別待遇

；勿在廠商面前對個別

廠商公開誇讚或批評。 

委員評選後，應於

機關

選委員會辦

備具之評分（比）

表逐項載明各受評廠商

之評分或序位，並簽名

或蓋章。 

採購評

理廠商評選，應就各評

選項目、受評廠商資料

及工作小組初審意見，

逐項討論後為之。 

委員對於會議之決

議有不同意見者，得要

求將不同意見載入會議

紀錄或將意見書附於會

議紀錄。 

無正當理由之差別待

遇。 

委員評選後，應於

機關備具之評分（比）

表逐項載明各受評廠商

之評分或序位，並簽名

或蓋章。 

 

二條前段規定。 

十、不同委員之評選結果

有明顯差異時，召集委

員應提交採購評選委員

會議決或依採購評選委

員會決議辦理複評。 

採購評選委員會或

個別委員評選結果與工

作小組初審意見有異

時，應由採購評選委員

會或該個別委員敘明理

由，並列入會議紀錄。 

十、不同委員之評選結果 一、現行規定未修正，移

二、增訂第二項，俾落實

有明顯差異時，召集委

員應提交採購評選委員

會議決或依採購評選委

員會決議辦理複評。 

列為第一項。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

規則第三條之一第二

項規定。 

 


